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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地方病防治条例

（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７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九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７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号公告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治疗和控制地方病，消除其危害，保障人
民身体健康，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地方病包括：碘缺乏病、大骨节病、克山

病、地方性氟中毒及布鲁氏菌病和鼠疫。
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减少本省地

方病病种，经省人民政府同意，予以公布。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事

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地方病防治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防病治病

与脱贫致富相结合的方针。坚持政府领导，部门负责，群众参与，
综合防治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地方病防治目标纳入本行政区

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辖区的地方病防治工

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财政、农业（畜牧）、水利、民政、教育

等有关部门以及扶贫机构、盐务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各自承
担的地方病防治工作。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落实地方病防治

措施，组织群众开展地方病防治工作。
第六条　地方病病区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配合有

１



关部门做好地方病防治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地方病防治和科研工作做出显

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防　　治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开展防治地方病的宣传和健康教
育，查清本行政区域内的地方病病种、病（疫）区范围、病（疫）情和
危害程度，组织力量，采取措施，控制病（疫）情。
第九条　碘缺乏病的防治采取食用碘盐为主的措施。
实施食盐加碘防治措施困难的地区，实行碘盐配售制，具体办

法由县级人民政府制定。
添加食用盐的食品和副食品必须使用合格碘盐。
禁止销售非碘盐、散碘盐和不合格碘盐。
第十条　大骨节病、克山病的防治采取食用碘硒盐、改换水

源、改善饮食结构和卫生条件等综合措施。
食用碘盐加入药用亚硒酸钠的比例和碘硒盐的供应范围，由

省卫生行政部门确定。
禁止在前款确定的供应范围内销售非碘硒盐和不合格碘硒

盐。
第十一条　饮水型氟中毒的防治采取改换水源降氟的措施，

煤烟型氟中毒的防治采取控制高氟石煤生活燃用和防止煤烟对空
气、粮食污染的改灶措施。
第十二条　布鲁氏菌病的防治采取人群免疫和畜群检疫、免

疫、病畜处杀及污染场所无害化处理等措施。
病（疫）区免疫覆盖率应达到规定的标准。
禁止买卖和转移病畜。
第十三条　鼠疫的防治采取疫区灭鼠、灭蚤、疫情监测和重点

人群免疫等措施。
禁止贩运、加工、贮存、销售旱獭及其制品。
第十四条　鼠疫、布鲁氏菌病暴发、流行时，疫区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消除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封锁疫
区等紧急措施，控制疫情。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不宜人群生存的地方病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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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应当有计划地采取移民措施。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组织医疗保健和防疫机

构，对地方病重病区实行巡回义诊。有条件的地方病重病区医疗
机构，可以设立专科门诊，加强对地方病现症病人的治疗。

第三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七条　省、设区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和地方病重病
区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成立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负责统筹
协调地方病防治工作。
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同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地

方病防治的日常工作。
第十八条　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的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有关地方病防治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拟订本行政区域地方病防治规划，确定年度防治计划，协

调有关部门制定地方病重大病（疫）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对策；
（三）组织、指导、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履行地方病防治职责；
（四）组织有关部门对地方病病因和防治药品、防治方法、防治

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五）宣传、普及地方病防治科学知识，组织开展地方病防治的

合作与交流；
（六）完成同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地方病防治的其他工作。
第十九条　地方病防治工作实行分级负责、部门协作，各级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地方病防治工作的主要职责是：
（一）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调查病（疫）情，提供病（疫）情资

料，提出防治措施和防治方案，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组织监
测病（疫）情，对防治措施及防治效果进行监督检查、评估、指导；负
责疫情报告和统计报表，组织开展地方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建立
健全地方病防治机构、科研机构，培训防治人员、科研人员；负责鼠
疫疫区农户灭鼠、灭蚤工作。

（二）水行政部门负责制定饮水型氟中毒病区的改水工程计
划，并组织实施；将解决农村人畜饮水困难与大骨节病、克山病病
区改水相结合，统筹实施；负责已建成改水工程的维护管理。

（三）盐务管理单位负责向病区供应合格的碘盐、碘硒盐，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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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技术监督、公安、交通等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盐业市场进行
监督管理。

（四）农业（畜牧）行政部门负责调查家畜布鲁氏菌病疫情，提
出防治科研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对家畜布鲁氏菌病的监测、免
疫、检疫、病畜处理及污染场所的消毒；配合工商部门搞好家畜交
易市场和畜产品市场的管理；负责鼠疫疫区农田和草原灭鼠、煤烟
型氟中毒病区的改灶降氟工作。

（五）民政部门负责对因地方病致残、致贫的特困户，给予救济
和帮助。

（六）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在病（疫）区学校开展地方病防治知识
的宣传教育，并将有关知识列入中小学授课的内容；配合有关部门
做好学生的地方病防治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分工，履行地方病防治职责。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设立地方病防治监督员。

地方病防治监督员由合格的卫生专业人员担任，由省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聘任并发给证件。
地方病防治监督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地方病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

和个人提出处理建议；
（二）调查地方病防治情况和效果，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三）提出地方病防治和控制措施的建议；
（四）了解地方病防治资金的落实和使用情况，并向上级有关

部门报告；
（五）执行卫生行政部门交付的其他监督管理任务。
第二十一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

机构不得隐瞒、谎报、迟报地方病病（疫）情。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无故废弃或闲置防治地方病的供

水设施。
地方病病区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地方病防治部门的查询、

检验、监测、调查、取证以及采取的各项预防和控制措施。

第四章　保　　障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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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防治任务的需要，设立专项资金，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证。
列入财政预算的地方病防治专项资金由卫生行政部门商同级

财政行政部门提出使用计划，财政部门应当保证地方病防治专项
资金按时到位。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安排一定数量的扶贫资金，专项用于

地方病严重的贫困地区的改水、移民等项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地方病防治专项资金。
第二十三条　鼓励省内外单位和个人为地方病防治捐资捐

物。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方病防治队伍建

设，保证必要的防治机构和人员编制。
第二十五条　鼓励医务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员从事地方病防

治工作。对从事地方病防治、科研、管理工作的人员，根据国家和
本省有关规定，给予有效的防护、医疗保健和津贴。
第二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各级各类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从事

地方病病因、防治药品、防治新方法、新技术的科学研究和推广工
作。
第二十七条　病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组织村民、居民

学习地方病防治知识，增强病区村民、居民自我防护意识。

第五章　法 律 责 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三款、第四款、第十条第三
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盐务单位或者卫生行政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物品价值
三倍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第十三条第二款

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畜牧）或者卫生行政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物品价值
五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四

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负
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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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
罚款。
第三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对违反地方病防治管理的行为，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未作规定的，依照本
条例处罚。
依照本条例作出行政处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的规定执行。
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罚款的，被处

罚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
第三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对依照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

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
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五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本条例在履行公务

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
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的地方病重病区指：有三种以上地
方病流行的县（市、区）或者虽流行病种在三种以下，但患病率尚未
达到国家控制标准的县（市、区）。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

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６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